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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国光股份”）于 2019年 1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

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事项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6 号）核准，经深证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公司

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在深证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5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为 26.9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0,38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5,888 万元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4,492 万元。上述募集

资金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川华信验[2015]08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15年 8月 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将全资子公司四川

国光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光农资”）增加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并用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4,446 万元向其增资用

于实施上述项目的部分建设。国光农资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及调整部分募投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将年产 500 公斤 S-诱抗素原药、营销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中营销培训中心子项目终止建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以及 2018

年 1 月 16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资金投向暨对外投资的议案》，以 1,500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1140.72 万

元，已终止 IPO 募投项目剩余资金 359.28 万元）受让江苏景宏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景宏化工”）持有的江苏景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宏生物”）

增资前 530万元实缴出资，同时以已终止 IPO募投项目剩余资金 3,000万元向景宏

生物增资并取得景宏生物 1,060 万元的新增实缴出资。公司与景宏生物、景宏化工

及景宏生物实际控制人刘景清、管晓云夫妇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签订了相关投资

协议。交易完成后，公司占景宏生物实缴注册资本（6,360 万元）总额的 25.00%。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以及 2018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追

加投资的议案》，对“年产 2,100 吨植物生长调节剂原药生产线项目”、“年产 1.9

万吨环保型农药制剂生产线项目”及“年产 6,000吨植物营养产品生产线项目”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追加投资，资金来源为终止实施的“营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剩

余募集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实施的募投项目如下：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计

划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 

1 年产2100吨植物生长调节剂原药生产线项目 5,325.00 5,325.00 

2 年产 1.9万吨环保型农药制剂生产线项目 5,989.00 7,489.00 

3 年产 6000吨植物营养产品生产线项目 2,095.00 2,737.48 

4 合计 13,409.00 15,551.48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暨增资的原因 

为了更好发挥公司管理职能，提高管理效率，根据将公司发展成为综合性农药

生产、销售企业，分离生产经营职能与投资管理职能的规划，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子

公司的议案》，将母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具体方案为母公司先以现

金 10,00万元新设立子公司，然后母公司将生产相关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包括农药及肥料登记证等生产资质）与其相关的债权债务、人员无偿划转到新设

子公司，拟划资产 2018年 5月 31日账面价值约为 3.2亿元。剥离后母公司逐步成

为公司控股型的管理平台，未来将不再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 



             

2018 年 8 月 17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润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尔

科技”）完成了设立登记，并取得了简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全部由全资子公司润尔科技实施，并将募投

项目专户剩余资金全部划转到全资子公司润尔科技。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8,492,452.90 元（不含未计存款利息）。最终划转金额以转

账日账户余额为准。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润尔科技成立于 2018年 8月 17日，住所为简阳市平泉镇，法定代表人颜昌绪，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万元，经营范围：农化产品应用技术研究，农业、园林、

林业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生产、销售：植物生长调节剂、园林绿化养

护品、农药（不含危化品）、防腐保鲜剂、肥料、化工产品、日化产品、塑料制品、

机械设备；包装装璜印刷；会议服务；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除外）（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暨增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增资事项，募投项目的投资方向、建设

内容、实施地点、项目用途等均未发生改变，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的影响。

润尔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

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及《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加强募

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合规、有效使用。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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